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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政府采购领域扫黑除恶专项工作的
通知

各政府采购当事人：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》精神，根据中央和省、州、县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，按照“有黑扫黑、无黑除恶、无恶治乱”的要求，请各政府当事人对我县政府采购活动特别是大额专项资金、扶贫领域中出现的串通投标、阻挠他人竞标、操纵项目中标（成交）结果、恶意投诉等现象进行社会监督，并及时向我股提供涉黑涉恶有关线索。财政局将将根据举报线索，开展专项打击行动，扫除政府采购领域黑恶势力，把扫黑除恶工作落到实处，营造公平竞争、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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